
 

武建协〔2020〕66 号 

 

 

各会员单位、秘书处各部门、各分支机构： 

    《武汉建筑业协会会籍管理和秘书处人员分工联系会

员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武汉建筑业协会 

               2020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会员会籍管理工作，保障会员权力，增

强会员凝聚力，根据《武汉建筑业协会章程》及有关政策法

规，并结合本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成立会籍管理部，设专人管理会员会籍工

作。 

 

第二章 入会原则 

 

第三条  本会会员为团体会员。凡承认本会章程的建筑

业企业、本产业链紧密关联企业、事业单位及相关社会团体，

自愿申请加入本会，按相关程序经批准后，方可成为本会会

员。本会不接受个人会员。 

第四条  本会接纳新会员坚持“双向选择”原则。申请

入会单位须经会籍管理部人员接待并简要介绍协会情况，邀

请申请单位委派一定层级的领导到协会考察交流，在充分了

解协会职能和工作之后，再决定是否愿意加入协会；对那些

入会动机单一，对协会职能缺乏认同，不愿意承担会员义务，

履行行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单位，谢绝入会。 

第五条  入会流程： 



（一）填写武汉建筑业协会入会申请表、备案表； 

（二）提交相关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单

位简介电子版单位画册纸质版）； 

（三）会籍管理部初审； 

（四）报领导审批； 

（五）缴纳会费； 

（六）驻会领导签批然后由会籍管理部办理入会登记并

颁发会员证及牌匾。 

 

第三章 会籍管理 

第六条  本会建立会员联络制度。会员单位应指派本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行使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

务，同时可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任职并负责与本会进行日常联

系。 

第七条  建立“班主任”（协会联络员）联系会员制度。

协会为每个会员单位指定一名“班主任”，实行一对一联络

服务。 

第八条  “班主任”职责： 

（一）建立班级微信管理群，邀请会员单位负责人和联

络员加入。 

（二）与会员单位联络员保持紧密联系，清楚会员单位

基本情况，及时了解企业困难和需求，利用个人和协会力量

尽力帮助。使“有事第一时间找协会”成为全体会员单位的

习惯。 



（三）及时将协会重要文件、讯息转发告知会员单位，

对会员单位新闻资讯要及时协商转发和宣传。 

（四）会员信息事项发生变更时，填写《会员单位联系

资料交接通知单》交会籍管理部及时变更。随同会刊寄送发

票、证书等重要文件时，要将邮寄资料拍照并告知会员单位

联络员及时查收。 

（五）负责所管会员单位会费缴纳，未经驻会领导书面

同意，不得擅自同意或主动明示、暗示会员单位少交会费。 

（六）协助会籍管理部办理会员单位入会、退会手续。 

第九条  会籍管理部职责： 

（一）会籍管理部人员根据会员单位性质、主营业务协

商一致后分配“班主任”。 

（二）统一编制并定期更新会员名册，并在本会网站、

内部工作群予以公布。  

（三）根据“班主任”提交的《会员单位联系资料交接

通知单》及时变更会员单位相关信息，确保精确无误。 

（四）按各班主任确定的邮寄内容和联系方式寄送会

刊、文件、会费收据、荣誉证书等。 

（五）根据各班主任联络会员和会费催缴成绩，每半年

度提出奖惩建议。 

第十条  会员单位联络员职责： 

（一）报送基本信息，若企业信息变更未及时提交，责

任由企业承担。 

（二）加强单位与协会之间的沟通联系，关注协会信息，



报送相关资料，负责向单位汇报协会相关事项，在企业内部

传达协会相关文件精神及通知要求。 

（三）积极向协会微信公众号、网站、会刊报送企业宣

传材料，扩大其企业影响力。 

（四）反映单位诉求，寻求协会和主管部门支持。 

（五）对积极响应协会活动和信息沟通顺畅的会员单位

联络员，由其班主任报送优秀通联员提名至协会秘书处。 

 

第四章 会员退会 

第十一条  会员主动要求退会。会员单位向本会递交书

面函件，并交回会员有关证书。  

第十二条  协会取消会员资格。会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会籍管理部向会员单位邮寄退会告知书，如会员单

位拒绝履行义务，视为自动退会，取消会员资格：  

（一）一年以上不缴纳会费；  

（二）一年以上不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如被剥夺政治权利、被相关

部门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  

第十三条  会员单位如对理事会确认取消会员资格决

定不服，可提出申诉，由理事会作出答复，必要时提交会员

（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后答复。  

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退会、取消会员资格后，其在本会

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退出协会后要求重新加入的，必须



对其信用情况进行考察，合格者自申请之日起满两年方可再

次加入；申请补缴会费恢复会员资格的，须根据其退会原因

和重新加入协会的动机研究决定能否重新加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本协会章程规定之精

神办理。 

第十七条  未办理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